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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经历

的南京女孩宸韵对于爱情已
经失去了信心，她一心扑在饭
店经营上。经过几年的拼搏，
她逐渐摸索出一套特色餐馆
的经营秘诀，生意也越来越红
火。2000年初，她果断地将饭
店转移到了南京的繁华商业

区湖南路，由于经营有方，她
赚得盆满钵满。

同样是在这一年，30岁
的宸韵还意外获得了爱情的
大丰收。没有正式职业的小伙
子赵谦由于经常在宸韵的饭
店就餐，两人变得熟识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就
共坠爱河，租起了房子，筑起
了幸福温馨的爱情小屋。

经历爱情事业双丰收的
宸韵在 2001年喜上加喜，见
证她和赵谦神圣爱情的 “小
天使”来到人间。为此，他们

夫妇特地在玄武区买了套新
房，以迎接女儿的降临。

在随后的4年里，宸韵的
餐馆生意一直很红火，并且还
有好几个人和她谈起了开加
盟店的意向，这让宸韵开心得
合不拢嘴。然而，幸福对于宸

韵而言，实在太短暂了———
2006年初，赵谦在一场意外
事故中丧失了性命，而此时两
人还没有来得及领结婚证，这
让宸韵痛不欲生，她的生活一
下子滑落到“冰点”。

看着年幼的女儿，濒临绝

望的宸韵选择了坚强地生活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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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中的宸韵强忍着

泪水，为了让赵谦“走”得
风风光光，她不惜花费巨资
为赵谦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记者事后了解到，仅赵谦的
墓穴费一项，她就花了 48
万元。

对于这一点，赵谦的父母

对这位尚未过门的“儿媳”也
心存感激。

丧事办完不久，宸韵以作
为女儿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带
着年幼的女儿与赵谦父母坐
在一起，就赵谦的有关遗物遗
产，双方约定作了处理。

双方约定：“赵谦的全部
随身物品包括一些现金归赵
谦父母，而赵谦的其它遗产属
女儿所有，协议签订后，有关
赵谦的遗产遗物即处理完毕，
双方均不再追究。” 在这其
中，宸韵并未以“赵谦妻子”

的身份，主张赵谦的半点遗
产，而是迁让着赵谦父母。

然而，这份协议签订完还
没有两个月，赵谦的父母意外
地从赵谦生前朋友处得知，赵
谦生前存有巨额存款。“赵谦
没有什么职业，怎么名下会有

巨额存款呢？”赵谦父母一时
想不通，但还是找人向有关银
行作了一番了解。

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
吓一跳，赵谦确实在银行有存
款，而且存款竟高达 700多
万元。同时，赵谦父母还了解

到，目前这笔巨款已被赵谦生
前的女友宸韵取走。

银行存款 700多万元，
如此巨额的数目，这让赵谦

的父母惊得瞠目结舌，这可
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想像的
巨额财产。如何处理这笔巨
款，成了摆在赵谦父母面前
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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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怎么办呢？”赵谦

父母冷静下来后，仔细地想了
想，虽然事先关于儿子的遗产
已经作了约定，“儿子的其它
遗产归孙女所有，并且约定处
理完毕后，双方不再追究”，
但这 700多万元的存款，他
们确实事先不知情，所以才作

了这个约定，否则肯定不会就
这么约定的，“要不然，这个
亏可吃大了。”

为此，赵谦父母决定通过
诉讼的方式，对这笔儿子生前
名下的巨款进行分割。去年5
月，老夫妻俩一纸诉状将自己

年幼的孙女作为被告、尚未过
门的“儿媳”作为第三人一起
告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这诉状中，已经看不到一丝亲
情，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书面
说明：双方的姓名、年龄、诉讼
请求、事实理由……

赵谦父母认为，“被告法
定代理人将赵谦 700多万元
存款遗产占为己有，已构成对
原告继承权的侵犯，据此请求
法院依法分割，以维护原告的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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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谦没有职业，你们也

是知道的，他也没有参与我的
经营，你们好好想想，他怎么

会有这么多的存款？这些钱全
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经营所
得。”收到这份特殊的诉状，
宸韵显得难以接受，她找到江
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孙韬律师，
委托其作为代理人出庭应诉。

孙律师认为，原被告双

方已签署协议对遗产进行
了分割，并且早已处理完
毕，因此赵谦父母无权再次
要求分割，他请求法院确认
赵谦名下的巨额存款属宸
韵所有，同时驳回赵谦父母
的起诉。

对于这 700多万元存款
的由来，作为案件的关键人
物———宸韵含泪在法庭上讲
述了她不愿向外人提及的隐
私：“除了我和赵谦之间的信
任外，在经营期间，我就身患
重病，之所以落在赵谦的名

下，也是考虑到存款的安全
性。”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她
还提交了自己的病历。同时，
宸韵还请几位熟悉情况的朋
友出具了证言。这些证人证言
都一致证实了宸韵的说法，

“赵谦没有职业、宸韵独自经
营饭店，生意很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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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京中院日前作

出的一审判决书对于宸韵
来说，不啻于“当头浇了盆
冷水”。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私
有财产的继承权应受法律

保护，赵谦死亡后，其名下
的财产应属于赵谦的遗产。

宸韵的经营行为不能必然
否定赵谦对争议财产的所
有权，宸韵认为因身体等原
因而将财产存入赵谦名下
的理由，显然不能对抗银行
存单的效力。因此，银行存
款应认定为赵谦的遗产。

此外，法院还认为，原被
告虽签订了处理遗产的协议，
但赵谦父母在签订协议时，对
本案所涉赵谦的巨额存款并
不知情，因此本案中应对争议
遗产依法进行处理。根据法定
继承，赵谦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为赵谦父母与赵谦女儿，每人
各分得三分之一，考虑到赵谦
女儿为未成年人，应适当多
分。

根据双方确认的遗产数
额，扣去因赵谦死亡支出的丧
葬费，余款人民币 436.5万

元、美元 184500元应为赵谦
的遗产。因该部分遗产已被宸
韵占有，因此宸韵负有返还义
务。据此，法院一审判令宸韵
在判决生效30日内，给付赵
谦父母人民币 280万元、美
元11万元。

“这样的结果，我肯定不
能接受，因为这笔巨款确实是
我这么多年的经营所得，与赵
谦并没有关系。”宸韵愤而向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要求改判。据悉，目前此案
正在高院的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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